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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 为了贯彻执行勤俭办学的方针，加强低值品易耗品（以下简称“耗材”）的科学管理及妥善使用，并防止材料的积压浪费，保证实训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本制度。
第2条 实训耗材的申购
1、 实训耗材经费由学院预算资金统筹安排。
2、 实训耗材计划的制定必须依据人才培养计划、教学大纲的规定，由各专业主任根据实训内容制定耗材计划清单，科学地制定耗材经费预算。
3、 耗材申购清单上报至学校资产管理部门统一采购。
4、 有毒、易燃易爆等危险化学品的申购需填写《上海健康医学院危险化学品申购表》，并严格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执行。
5、 耗材入库前认真组织验收，注意数量和质量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办理退、换或赔偿手续。
第3条 实训耗材的管理
1、 建立耗材管理制度，应按分类目录对耗材建立明细账，并实行“定点保存、定人管理、定期清点”。
2、 耗材专管人员制定耗材使用记录，每学期末进行盘点清理，并上报至实训中心主任，作为次年耗材订购、核算的依据。
3、 耗材专管人员对耗材的安全完整负责，耗材摆放整齐有序，保持库房内清洁卫生，做好防火、防盗、防潮等工作。
4、 实训中心主任需定期对耗材的使用进行督查，及时发现问题，对由于管理不善、失职等原因造成的耗材损失进行问责。
5、 危化品（含药品）的使用管理详见《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危险化学品（含药品）管理制度》。
第4条 实训耗材的外借执行参考《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第5条 实训耗材的损坏丢失管理参考《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实践实训中心资产损坏或遗失赔偿处理规定》。
